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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转发《关于做好高等学校 

学生数据信息核准和补录的通知》的通知 

 

各高等学校（研究生招生单位）教务处（学生处、招生就业处）、

研究生处（院）、继续教育学院： 

现将教育部高校学生司《关于做好高等学校学生数据信息核

准和补录的通知》（教学司函〔2019〕1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各高

校要充分认识此项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务必通知每一名学生，按照

自愿原则补录父母或监护人信息，并按要求及时完成核准和补录

数据的汇总上报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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